
欢迎各位参加中培在线的培训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第三讲

入职邀请函的法律规范



如果候选人主张，企业可能会被判决承担缔约

过失责任，赔偿候选人的实际损失。

入职邀请函（录取通知等）的法律性质，在《劳

动合同法》中并没有规定。但法律理论界倾向于将

其比照统一《合同法》中的“要约”文件处理。并

且，这种观点也已得到目前已有的劳动争议仲裁或

判决的支持。

三、 发出入职邀请函后又拒绝录用，会有什么
法律后果?



所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参照统一《合同法》对要约的规定，对于入职邀请

函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入职邀请函到达候选人后便已生效，对企业产

生法律约束力。

企业不按要约中写明的条件与招聘者签合同的

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

责任”，赔偿招聘者因此产生的实际损失。

三、 发出入职邀请函后又拒绝录用，会有什么
法律后果?



理论上，如果企业想要撤回入职邀请函，必

须在邀请函到达候选人之前，将撤回通知送达候选

人。但由于入职邀请函比撤回通知先发出，这一点

在实际上很难做到，做到了也很难证明，因此，在

实践中，入职邀请函发出后便已生效，对企业具有

法律约束力，而不能撤回。

三、 发出入职邀请函后又拒绝录用，会有什么
法律后果?



所以，在实践中，入职邀请函发出之后，

就对企业产生法律约束力，企业就应当与候选

人签署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不能拒绝录

用。否则，便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需要赔偿

候选人的实际损失。

三、 发出入职邀请函后又拒绝录用，会有什么
法律后果?



操作提示：

为了降低企业发出入职邀请函后，发现候选人

有新的不适用情形而形成的风险，企业在准备入职

邀请函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方面：

1) 对于重要职位，发出入职邀请函前进行背景

调查非常重要、非常有用。因为这能帮助企业注意

到很多未注意到的具体问题，从而在事前澄清。

三、 发出入职邀请函后又拒绝录用，会有什么
法律后果?



操作提示：

2)要求候选人在指定时间内书面回复是否接受，

并明确规定：若候选人未在指定时间内书面回复，邀

请函失效。

3)入职邀请函生效的条件应当尽量明确

4)如果企业对体格要求较高，应当注明只有在企

业书面确认体检合格后，入职邀请函才生效

三、 发出入职邀请函后又拒绝录用，会有什么
法律后果?



1)候选人交验证明文件原件，企业保存

其复印件。这些证明文件包括学位证书、职

业证书、体检报告等。

2)候选人签署真实披露声明，即要求候

选人声明在面谈和磋商过程中披露的、使企

业作出聘用决定的重要信息是真实的。

四、哪些入职流程能够降低企业的风险



3)候选人签署详尽披露声明，即要求候选人

声明在面谈及磋商过程中已披露所有可能对企业

的聘用决定形成实质性影响的信息。

4)候选人签署知情声明，即要求候选人确认

企业已经真实、详尽披露法律规定应当披露以及

候选人希望了解的与其劳动合同有关的信息。

四、哪些入职流程能够降低企业的风险



5)候选人签署制度送达声明，即候选人声明已

了解公司制度文件所在的具体位置、获取方法，并

会按照指定方式在指定时间内获取和阅读理解制度

内容；如果可能，应当将重要制度文本副本发放候

选人并要求签收

6)候选人签署岗位职责理解声明，即要求候选

人阅读岗位职责说明书并签署声明，表示已经阅读

并理解

7)候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在招聘实务过程中，因为双方沟通的信息量

十分庞杂，全部记录既无必要，也会增加工作量，

并且企业可能漏记应当记录的信息。因此入职流

程的主要目标，是为企业保留书面证据，在未来

必要时，能够证明企业已经履行诚实信用和告知

义务，并能够证明候选人未尽诚实信用和告知义

务。

四、哪些入职流程能够降低企业的风险



1)在招聘过程中未完成的告知义务要在入职流

程结束前完成

2)企业在招聘过程中未完成的证据收集工作，

应当在入职流程结束前完成。

3)入职流程中安排制度培训的，应当制作培训

签到表并要求候选人签到。签到表中应当注

明培训的主题和相关文件标题。

操作提示：



4)企业制度可能十分繁杂，因此即使企业已

经进行了制度培训，仍然应当要求候选人签署声

明确认其已知晓如何获取制度副本并会在指定时

间内阅读理解制度文本。

5)签署劳动合同应该尽量安排在入职流程的

最后一节，至少应安排在候选人签署真实披露声

明、详尽披露声明、制度送达声明及岗位职责理

解声明之后。

操作提示：



五、职位描述的原则性与具体性如何把握？

职位描述应根据下列原则，在具体性描述的基

础上结合使用原则性描述：

已经明确预见、能够具体定义的岗位职责应当

在职位描述中列举，避免歧义；

在列举具体职责的基础上，给出一个原则性描

述，以概括已经明确预见但无法具体定义或者无法

明确预见但有可能赋予该岗位的职责。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

单位在招聘员工时，应当将工作内容如实

告知候选人。职位描述便是描述工作内容

的文件，具有法律意义。同时，对于员工

的考核，也应当针对员工的岗位职责进行。

五、职位描述的原则性与具体性如何把握？



如果职位描述过于原则，就可能导致模糊不

清、不可执行的结果，甚至产生不同的理解，从

而引起关于工作任务范围的争议，或者引起有关

考核范围、方法的争议。

但是，企业运营中的情形千变万化，职位描

述很难将未来可能要求该岗位承担的工作任务描

述穷尽，因此在具体描述岗位职责的基础之上，

应当增加一些原则性描述。

五、职位描述的原则性与具体性如何把握？



1)企业的岗位说明书应当至少明确列举岗位

的主要工作内容、岗位责任和考核办法。同时增

加一些原则性的条款，比如在工作内容描述的结

尾增加“上级主管安排的其他任务”这样的条款。

2)岗位说明书应当根据具体岗位制定， 这样

才可能使岗位说明书具体、可执行。

3)岗位说明书最好在职工签署劳动合同的同

时签署。

操作提示：



愿我们的共识

强大您的事业

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欢迎大

家继续学习下一节，谢谢各位！


